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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登    授    權    書
茲因本公司(以下稱甲方) (人事部 (業務部 (會計部 (其他：(            部門)；

職稱         ；姓名            欲加入貴公司 (1111人力銀行，已下稱乙方) 免費職缺曝光，
期間：2015年11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今授權於貴公司客服專員姓名 翁怡楨 代為將本公司刊登之求才資料做建檔及職缺曝光。但不得用於其他之用途或轉載，謹此。   
為保護求職者：

1、 甲方刊登人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提出徵才需求。

2、 甲方刊登人應保證據以刊登網路徵才廣告之公司基本資料登錄表、各種職缺登錄表以及通知乙方1111進行刊登之內容，均屬真實，並於刊登前詳細核對，如有錯誤自行負責。亦不得有詐欺、虛偽、誇大不實、引人錯誤或有其他違反法令、公序良俗等情事。

3、 如刊登人屬於法定八大行業、傳直銷或保險業者(不論有無依法設立登記或核備)，應確實告知，並同意乙方1111依其行業屬性及刊登情形，隨時決定是否開放人才查詢系統專屬查詢、或限制履歷搜尋的數量。

4、 請甲方刊登人務必注意下列事項：

（1） 不得要求求職者提供財力證明、保證金、存款帳號，或要求職者先行購買商品、課程、繳納入會費、簽訂僱傭以外契約、或藉各種名目收取費用等不當行為。

（2） 不得於刊登期間或是契約屆滿後，將求職者履歷資料轉作徵才以外的用途，或將人才查詢系統之專屬帳號、密碼轉供關係企業或其他第三人使用。

（3） 不得以電話聯絡或是寄送與求職者興趣、或設定之職缺不符，或是其他非求職目的之電子郵件或簡訊。

（4） 不得刊登與營業項目不符、或是屬於論件計酬、在家工作或是電話、網路聊天等非典型工作的職缺。
註：因未與貴公司訂定任何契約書，故職缺曝光期間，不會支付任何費用                             

保密條款：「此費用」係屬1111人力銀行(以下簡稱1111)之商業機密，未獲1111書面同意前，不得將此方案價格與內容，透過任何方式洩漏予第三者，亦不得將1111發送之履歷資料轉供他人或其任何關係企業或轉作其他商業或非商業之用。若有違反上述情事者，應給付本合約所定之訂閱費用總額之一千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行為足以損害1111利益者，除賠償1111損失，亦應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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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司名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聯絡電話： (02)2462-2192    分機 1193      
委託人：                (人事承辦人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專屬服務人員：翁怡楨 電話：(02)8787-1111分機6809 
填完後回傳真至：(02)8787-0578
公司大小章或公司人事章











